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专家委员会 

工作条例（试行） 

（于 2023年 3月 29日经六届六次常务理事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以下简称

协会）专家队伍建设和管理，推动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充分发挥行

业专家作用，根据《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章程》、《中国机电

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建立中国机电

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家委员会）。为了规范

专家委员会的管理，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专家委员会是由机电一体化、工业自动化、机器人与智

能制造等领域从事科研、教学、设计、制造、运维、服务、经营与管

理等方面的知名专家、学者和企业家组成。 

第三条 专家委员会是协会的智库型分支机构,在协会的统一领

导下和组织下，及时了解和掌握行业发展情况，研究新技术新应用发

展趋势，破解行业发展难题，为行业发展建言献策，为社会提供专业

技术咨询和服务。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四条 专家委员会成员由委员和专家组成，每届任期 5 年。专

家委员会根据业务需要设置专业工作组。 

第五条 专家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 人、副主任委员 3-5 人、委员、

专家若干人；秘书处设秘书长 1 人、副秘书长 1-3 人。 

第六条 主任委员原则上由协会会长兼任，实行会长轮值制时可

邀请由在本行业中具有影响力的专家担任，由协会秘书处提名，经协

会秘书处办公会研究审定后颁发聘书。 



主任委员负责领导专家委员会的全面工作，任职时年龄原则上不

得超过 70 周岁，连任不得超过两届，行使下列职责： 

 (一)召集和主持专家委员会全体人员会议，代表专家委员会报

告工作； 

 (二)指导秘书处开展工作。 

特殊情况下，主任委员任职年龄超过 70周岁或连任超过两届的，

由协会常务理事会审议决定。 

第七条 副主任委员由主任委员或协会秘书处提名，经协会秘书

处办公会研究决定后颁发聘书，协助主任委员开展工作。 

第八条 委员、专家依据专家申报要求自愿填写专家申报书，经

专家委员会秘书处审核通过后，上报协会秘书处办公会研究确定。 

1、委员应由本专业领域具有影响力，在行业中具有较高的知名

度，各分会、专业委员会可推荐 1名委员。 

2、专家应在本专业领域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各分会、专

业委员会可推荐 3-5 名专家。 

3、委员和专家的职责： 

（一）解读国家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聚焦国内前沿技术，编写

行业发展白皮书和发展规划； 

（二）研究和制定对行业发展、技术创新、产业应用有推进意义

的举措，探索多业态的合作模式； 

（三）关注行业发展动态，尤其是对行业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要

及时分析、研究和建言献策； 

（四）发现和推荐符合协会业务方向的优秀人才和企业； 

（五）参与协会组织的课题研究、行业调研、项目评审等工作； 

（六）参与协会组织的科技成果评价工作； 

（七）参与各类行业奖项推荐的评审和协会科技奖的评审工作； 

（八）完成协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九条 秘书处 

（一）专家委员会设立秘书处，秘书长为专职，由主任委员会或

协会秘书处提名，提交协会秘书处办公会研究决定。 

（二）副秘书长由秘书处提名，经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审核，

提交协会秘书处办公会研究决定。  

第十条 秘书处的工作职责 

（一）负责日常工作的组织、开展、协调、管理和监督； 

（二）提出工作计划建议； 

（三）制定内部管理制度； 

（四）负责信息发布和管理； 

（五）协调各专业组工作； 

（六）负责组织开展交流合作活动； 

（七）协会交付的其他工作。 

第十一条 当专家成员工作单位或个人信息发生变化时，可向秘

书处提出调整建议；因工作业务需要主任委员可提出增补或调整专家

方案，经协会秘书处办公会批准。 

第十二条 专家委员会根据行业发展的需要，可设专业工作组，

负责相关专业学术研究和咨询服务工作。 

第十三条 专家成员换届参考《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分

支机构换届管理办法》。 

第三章  业务范围 

第十四条 专家委员会主要职责： 

（一）受政府部门或企业委托，组织科技成果鉴定和推广应用； 

（二）向行业管理部门提出发展建议、战略方针、政策法规等相

关建议； 

（三）制定行业发展规划、开展行业相关的课题研究； 

（四）参与协会团体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完善行业技术标准体系、



技术法规体系和评定体系； 

（五）组织开展专业培训、讲座、开展国内外技术交流与合作； 

（六）组织开展技术服务工作，接受国内外有关社会团体、企业

用户的委托，承担相关业务咨询工作； 

（七）承担协会承接的各类奖项申报推荐评审工作； 

（八）承担本协会的科技奖评审工作。 

第四章 专家成员的管理 

第十五条 申报条件 

（一）从事本行业或专业领域相关工作 8 年以上，具有较高理论

水平、技术能力和丰富实践经验，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企业家

除外）； 

（二）遵守协会章程和专家委员会工作条例，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和学术道德，敬业求真，开拓创新； 

（三）身体健康，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65 岁； 

（四）如获得国家重大奖励或对行业具有特殊贡献，经主任委员

批准，条件可适当放宽。 

 第十六条 权利  

（一）向专家委员会提出工作意见和建议； 

（二）获得专家委员会提供的相关业务资料； 

（三）应邀参加专家委员会组织的各类专业技术活动和会议； 

（四）自愿退出专家委员会； 

（五）其他合法权利。 

第十七条 义务 

（一）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专家委员会工作条例的规定； 

（二）遵守政府、企业等相关方（服务对象）的保密制度；  

（三）不得从事有损协会及专家委员会声誉的活动； 

（四）未经专家委员会许可，不得以专家委员会的名义组织任何



活动。 

第十八条 聘任与解聘 

聘任程序： 

（一）专家委员会每 5 年组织一次公开遴选，遴选通知在协会网

站、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公开发布； 

（二）申请人按要求向秘书处提交《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

会专家委员会专家申请表》（附表）； 

（三）经协会秘书处审核通过后提交秘书处办公会研究审议，确

定专家委员会委员和专家，并在协会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发布公

告； 

（四）由协会秘书处颁发专家委员会委员和专家聘书。 

解聘程序： 

（一）聘期内因故不适宜继续担任专家委员会成员的，由本人提

出书面报告，经协会秘书处同意批准后予以解聘； 

（二）聘期内有严重违反协会《章程》、《专家委员会工作条例》

的，经协会秘书处批准后予以解聘； 

（三）聘期内利用委员或专家身份谋求不正当利益的，经协会秘

书处批准后予以解聘； 

（四）聘期内因违法违纪受司法和纪检部门判刑或处分的，经协

会秘书处批准后予以解聘。 

第五章  工作程序 

第十九条 专家委员会全体会议一般每年召开一次，总结本年度

工作，研究制定下一年度工作计划。 

第二十条 专家委员会讨论重要事项、做出重大决定时，可临时

召开全体会议，充分听取大家意见。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一条 专家委员会应加强自律，接受协会和社会监督。 



第二十二条 专家委员会对做出突出贡献的成员及其单位依法予

以表彰。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表： 

申请类型 □ 委员  □ 专家 
推荐分支

机构 
 

 

姓名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民族  

职务  职称  

毕业学校  学历及学位  

工作单位  政治面貌  

通讯地址  邮编  

办公电话  手机号  

电子邮件  是否院士 □ 是  □ 否 

所学专业 工业自动化 从事专业  

个人基本 

简   历 

个人基本信息和学习、工作经历。 

  

精通领域及

专业特长 

主要精通领域和专业特长。可参与哪些专题研究；培训可以主讲哪些内容，可为

行业企业提供哪些专业指导，精通技术门类等。（可另附页）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专家委员会制） 

注：照片为本人近期免冠彩色电子照片。电子照片要求：竖版，600（宽）×800；高像素，
50－500KB 之间，JPG 格式，白色背景，无边框，头部须占照片面积的 50%以上，且五官清晰可
辨，无斑点、瑕疵、印墨缺陷。 

主要学术成就及业绩简介： 

 

其他补充说明 

填写信息及提供资料真实性承诺 

本人郑重承诺所填写信息及提供的资料全部真实可靠，无弄虚作假行为。如有虚假、伪造、欺

骗、隐瞒、谎报等行为，本人愿意承担所有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 

专家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特殊邀请除外）：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专家委员会秘书处初步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